[bookmark: _GoBack]《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摘要）
本《行动计划》基于中国—东盟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双方有关合作文件和联合声明，特别是2021年11月发表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制定，将指导中国和东盟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本《行动计划》将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体化进程，包括为实现《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及其战略规划目标所作努力，并加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
本《行动计划》确认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和东盟主导机制中的中心地位，认同中国为密切中国—东盟合作所作积极努力，包括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景，重视中方在本地区建设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和友好家园的倡议。
一、政治安全合作
举行年度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东盟高官磋商等，持续开展对话合作，促进多边主义，维护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框架；
推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层交往，增进相互理解信任，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提供政治和战略指导；
维护基于《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遵循包容、透明、公平正义、开放、互利、相互尊重理念的国际体系，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
通过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东盟主导的机制，推进全面协作，增进相互信任，深化政治安全合作；
加强现有和新兴安全领域交流互动、建立信任措施，以全面、合作、协调、连贯、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弘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宗旨和原则；
支持东盟维护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包括讨论中国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
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早日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国际法的“南海行为准则”；
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加强人权交流与合作；
继续通过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促进对话，通过联演联训、中青年军官和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加强务实合作；
全面落实《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加强人道主义扫雷合作的联合声明》；
举行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部长会等机制会议，加强执法安全对话与合作；
加强司法合作与交流；
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人口贩运、野生动植物和木材非法走私、洗钱、海盗、非法贩运武器、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跨国犯罪领域信息分享、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加强能力建设；
促进执法人员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方面的经验交流，共同提高执法能力；
推动在预防和打击腐败方面学习互鉴和最佳实践交流，加强反腐败实践和活动。
二、经济合作
通过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及经济高官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会和联合委员会等机制加强政策对话与交流，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加强互利共赢经济合作，重申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方向发展；
及时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议定书；
支持和推动企业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
推动全面有效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推进数字互联互通，确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探讨经济走廊、国际产能合作区建设；
支持绿色经济合作；
加强东盟与中日韩金融合作，进一步提升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工作效能，支持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
探讨金融科技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合作；
支持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促进地区本币债券市场发展；
通过‌中国—东盟银联体及‌东盟与中日韩银联体等合作机制‌，促进银行金融领域人力资源开发与能力建设；
加强农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
强化‌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在区域粮食安全框架中的作用；
加强技术示范应用等政策交流互鉴与科技创新，‌扩大农产品跨境电子商务，提升绿色农业、数字农业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能力与创新水平；
鼓励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领域合作，探讨海洋科技及海上互联互通合作项目；
‌促进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加强电子商务合作；
落实《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促进跨境电商发展；
促进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法规交流和对话；促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能力建设；
打造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在双方商定的重要领域推动科技研发、应用、商业化和技术转让合作；
探讨空间技术和应用领域政策交流和对话，‌促进材料科学、电池技术及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合作，加强无人机、电动汽车等数字经济相关的前沿和新兴领域合作；
在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框架下推动民航全面合作；‌加强落实东盟单一航运市场合作；
‌推进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通过中国—东盟旅游部长会议机制和国家旅游组织等机构加强旅游领域对话与合作；
通过建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加强务实合作，实现经济低碳发展和绿色可持续增长；
‌开展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的政策对话与信息交流；
定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论坛及其他矿业投资促进活动；
‌通过中国—东盟海关署长会议等机制，在单一窗口、海关自动化和数字化等领域推动合作交流，促进贸易便利化；
落实《中国—东盟知识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
加强中小微企业主管部门以及利益相关方间的政策协商和专业交流，为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打造发展路径。
三、社会文化合作
通过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等机制加强政策对话与交流，举办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发挥好中国—东盟妇幼健康合作中心作用；
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支持《东盟领导人关于加强区域生物安全的联合声明》，提升地区生物安全水平，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利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和中国—东盟中心，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人文交流；
鼓励学生互访和青年交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间交流合作；
通过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及东盟与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机制，继续开展文化艺术政策对话；
促进媒体政策对话，举办媒体政策和发展相关论坛、研讨会；
通过中国—东盟体育合作机制扩大体育交流；
鼓励双方青年组织加强合作，拓展青年交流与合作；
加强减贫、乡村振兴、农村社区赋能领域合作；
通过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东盟与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等机制就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开展对话、加强合作；
通过中国—东盟灾害管理部长级会议提升能力建设和应急响应协调，进一步加强灾害管理合作；
促进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友好城市（省州）和地方政府合作。
四、跨领域合作
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宗旨和原则指引下，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在四大优先领域，即海上、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加强地区国家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印太展望开展互利合作；
根据《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加强东盟与中国互联互通；
欢迎感兴趣的东盟成员国参与“中国—新加坡（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倡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
‌鼓励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探讨全球发展倡议重点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东盟相关倡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东盟印太展望优先领域合作；
继续支持东帝汶对标落实《东帝汶加入东盟路线图》；
探讨建立中国—东盟行政学院和智库合作网络，构建交流对话、能力建设和联合研究平台；
依托东亚论坛、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等机制，促进东亚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
五、次区域合作
继续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及其他次区域框架和机制下加强合作，支持区域一体化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六、落实与监督
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等中国和东盟成员国资金支持，落实本《行动计划》项目和活动。
中国—东盟外长会每年向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提交本《行动计划》落实进展报告。

